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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る人工智慧れ正如火如荼地改變吾人由檢查｠診斷到治療之所有醫療流

程を人工智慧之醫療應用，初期將先作為輔助醫師作成醫療決策之工具，其

後則可能逐漸取代醫師，而成為真正的醫療決策者を在此一演進過程中，醫

師及醫療機構之注意標準及注意義務內容亦將隨之變動を在人工智慧之輔助

下，醫師在臨床決策上犯錯之機率將大幅減少，進而降低其所暴露之法律風

險；但亦由於醫師將可運用人工智慧輕易取得大量醫學資訊，法院於認定醫

療過失時，或將提高醫師所應具備之注意標準を而隨著人工智慧之功能愈加

強大，醫師及醫療機構就其醫療決策錯誤所須負之法律責任將更限縮，取而

代之者，則係醫師及醫療機構對於人工智慧醫療軟體之評估及驗證義務を 

另一方面，人工智慧醫療軟體無論係以單純軟體程式之形式｠抑或係以

軟硬體結合之形式進入醫療市場，皆屬我國消費者保護法所涵蓋之客體，病

人如因產品安全性欠缺受有損害，得依法向研輔廠商主張產品責任，應無疑

義を惟就醫師｠醫療機構及軟體研輔廠商三者之間的責任如何分配，以及如

何設計適當之責任保險以分散人工智慧醫療之風險，則係未來吾人必須面對

及處理之課題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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